
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

(2005 年 5月 17 日国家档案局 7号令发布，2005 年 7 月 1 日施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

为了规范档案行政许可行为，保障和监督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效实施

行政管理，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档案法实施办法》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(以下简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)

实施档案行政许可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

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的权限、范围、条件和程序实施行政许可。

第四条

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实施行政许可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便民和高

效的原则。

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

第五条



档案行政许可实行统一受理制度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

(以下简称受理部门)办理行政许可受理事项。

第六条

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办公场所或网站公示办理行政许可需要提

交的申请书示范文本和全部申请材料目录。

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、解释的，受理部门应当说明、解释，

提供准确、可靠的信息。

第七条

申请书主要应当载明以下事项：

(一)申请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、地址、联系方式;

(二)档案名称、内容、规格、数量;

(三)档案移转方式(出卖、转让、赠送、交换、携带出境)和事由;

(四)申请单位或个人意见(盖章);

(五)档案或档案的复制件有受让单位的，应注明受让单位名称或个

人姓名、地址、联系方式;

(六)受理部门认为必须载明的其他事项。

第八条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，应当出示单位介绍信、身份证等身份证明文件，

受理部门应当予以核对。

申请人委托他人提交申请材料的，受托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，出示

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
申请人通过信函等方式提交申请材料的，应当附上详细、准确的联系



方式并确定送达方式。

第九条

受理部门接到申请材料后，应当根据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：

(一)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，必须即时受理，并填写档案行政许可申

请材料接收凭证和档案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;

(二)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或者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档

案行政管理部门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，并出具

档案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;

(三)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

正;

(四)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填写档案行政许

可补正材料通知书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要求当场或者

在五日内告知申请人。

以信函等方式提交申请材料的，受理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

五日内作出相应处理。

第三章 审查与决定

第十条

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指定受理部门或其他部门办理行政许可审查

事项。

受理部门与审查部门不是同一部门的，受理部门决定受理后应当及时

办理登记手续，并立即将申请材料移交审查部门。



第十一条

审查部门接到申请材料后，应当按照内部工作流程对申请人提交的申

请材料及时进行审查。

审查部门在审查申请材料过程中，必要时应当征询相关部门意见。

第十二条

审查部门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提出处理意见，报档案行政管理

部门负责人同意后，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：

(一)对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的行政许可申请，制作准予档案行政许

可决定书，发送申请人;

(二)对不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，或者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

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，制作不予档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发送申请人，

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

权利。

第十三条

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，可以依法撤

销行政许可，制作撤销档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发送被许可人。

第四章 期限与送达

第十四条

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

政许可决定。

情况复杂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决定的，经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



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日，并制作档案行政许可延期通知书，发送申请

人，说明延期理由。

第十五条

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，应当自作出决定

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送达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

决定。

第十六条

行政许可文件可以通过邮寄、公告等方式送达申请人。

申请人在接到领取通知五日内不领取行政许可文件且受理部门无法

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的，可以公告送达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

即视为送达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

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办公场所或网站公示申请材料目录，应当按照

《档案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目录》(略)执行。

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作档案行政许可文书，应当按照《档案行政许可

文书示范文本》(略)执行，统一编号并加盖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行政许

可专用章。

第十八条

对于非行政许可类的审批项目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参照本规定执

行。



第十九条

本规定所称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受理行政许可和作出决定的期限以

工作日计算，不含法定节假日。

第二十条

本规定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	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
	第一章 总 则
	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
	第三章 审查与决定
	第四章 期限与送达
	第五章 附 则

